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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导师 

培训管理实施细则 
 

第一条 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研究生导师（以下简称导

师）培训工作，依据《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

职责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18〕1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

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11号）和《中国水利

水电科学研究院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（水科事业〔2018〕5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导师培训旨在加强导师队伍建设，增强导师政治责

任感和使命感，充分了解导师职责，提高导师自身素质，提升导

师教书育人的能力。导师培训情况作为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重

要内容，是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培养管理、切实提高研究生教育质

量的重要举措。 

第三条  导师培训实行全覆盖，培训对象包括院内和院外在

我院指导研究生的在岗导师和新任导师。 

第四条  导师培训实行院、所（中心、公司）二级管理。研

究生院负责全院导师培训的组织管理、宣贯督查以及新任导师上

岗培训工作。各培养单位（研究所、中心、公司）负责本单位全

体在岗导师的具体参训和登记记录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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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导师培训应明确导师立德树人职责，强化导师作为

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意识。 

第六条  导师培训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执行国家教育政策，

将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统一，使导师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

和使命感。 

第七条  导师培训包括常规培训和专题培训两类。 

常规培训重点内容包括政治理论、国情教育、法治教育、师

德师风、教育政策、指导方法、科研诚信、学术伦理、学术规范、

心理疏导、规章制度等。 

专题培训指以政治理论、师风建设、培养技能、政策制度等

专题进行的培训。 

第八条  新任导师必须经过上岗培训（常规培训）方可招收、

指导研究生；在岗博士生导师每年须至少参加一次常规培训或专

题培训，在岗硕士导师每三年须至少参加一次常规培训或专题培

训。 

第九条  导师培训工作纳入院干部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计划。

其中，研究生院每年组织开展一次常规培训。导师参加院内外组

织的专题讲座、经验分享、学习研讨、网络学习等可计入专题培

训。 

第十条  导师参加培训情况是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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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导师参加培训情况是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的重要

依据之一，各培养单位应做好本单位导师参加培训情况登记工作，

并在上报招生计划时同时提交《中国水科院××××年度导师培

训情况表》（见附件），说明本单位和导师组织参加培训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。 

 

附件：中国水科院××××年度导师培训情况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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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中国水科院      年度导师培训情况表 

培养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序号 姓名 导师类别（博导/硕导） 培训类型（上岗/常规/专题） 参培主题 主办单位 培训地点 培训时间 备注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培养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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